
各位博士班新生您好  
 
歡迎您就讀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附檔為 109B 研究所新生入

學須知及 109 學年度入學適用之博士班修業要點  
請詳閱並注意下列各規定及時限。 
 
一、學號 

請至本校綜合組網頁 https://enroll.nctu.edu.tw/ 查詢 
 

二、新生資料上傳(新生入學指引網) 
(1) 研究所新生須於註冊組新生入學指引網(https://newstudents.nctu.edu.tw/完成個

人資料維護並上傳或更換學生證照片電子檔。 
(2) 新生入學指引網之新生資料維護專區帳號為學號、密碼為身份證字號、生

日，請儘速完成個人資料維護及確認照片，以利學生證之製作，並於開學時

取得學生證。 
 

三、109B 研究所新生註冊入學須知 
請詳閱附檔或至本校註冊組網頁下載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四、申請修習非本院專業課程： 
資科工所博士生需修習非本院研究所課程或本院研究所非專業課程者，請於 110
年 2 月 23 日(二)前填妥「博士生修習非本院專業課程申請書」交至系辦公室，

表格請至系網頁 à 課程修業 à 博士班 à 表格下載  
https://www.cs.nctu.edu.tw/education/phd 

 
五、申請抵免學分： 

1. 繳交時間：110 年 2 月 17 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3 日(二)止。 
2. 申請資格：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入學新生。 
3. 申請條件：(1)  不列為研究所畢業學分之本院課程，修課成績達 80 分(含)以

上且未超過抵免學分上限者，得申請抵免。 
(2)  申請抵免學分以九學分為限。 

4. 申請抵免表格 
(1) 申請表一份。(請至註冊組網頁 à 各類申請表處下載) 
(2) 研究所科目學分證明一份。(請至註冊組網頁 à 各類申請表處下載) 
(3) 成績單正本一份。 
(4) 外院課程須檢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課號、任課老師、課程內容教材綱

要、教科書等)。 
5. 抵免結果將待校方審核後通知領取。 

https://enroll.nctu.edu.tw/
https://newstudents.nctu.edu.tw/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https://www.cs.nctu.edu.tw/education/phd


六、新生申請資格考抵免 
 

1. 繳交時間：110 年 2 月 17 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3 日(二)止。 
2. 申請資格：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入學新生。 
3. 申請條件：(1) 本院課程依博士班資格考考試科目與評分規定第二條第四款第

二目辦理。 
(2) 他院課程修課成績達 88 分以上者，由本所委員會審查。 

4. 申請資格考抵免表格 
(1) 資格考抵免申請表 (請至 https://www.cs.nctu.edu.tw/education/phd 下載表

格) 
(2) 成績單正本一份。 
(3) 外院課程須檢附 ( 課號、任課老師、課程內容教材綱要、參考書目等)。 

5. 抵免結果將待本系委員會審核後通知。 
 
七、博士班重要時程及必修課程：  

1. 博士生應於入學後至第二學期開學後 30 日內提出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由本所

規定之委員會審核同意。 
2. 畢業前須選修通過三個「論文研討」及兩個「書報討論」。其中「書報討

論」博二以上方能選修。 
3. 資格考試通過後的學生每學期必須選修「博士學位論文研究」。 
4. 資格考通過後自下一學期開始起兩年內(不含休學)須通過「計畫書口試」。 
5. 畢業前須通過一門以英文授課課程。 
6. 須通過本院博士班學生英文能力鑑定。 
7. 入學後第一學期須至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

程。 
8. 「個別研討」非博士班之課程，請勿選修。 

 
八、相關文件： 
1. 109B 研究所新生入學須知-彙整版可自註冊組網頁下載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2.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之博士班修業要點、博士班所有相關規定(博士學位評審辦

法、博士班英語能力測驗辦法、資格考考試科目與評分規定)請至系網頁下載並務必

詳閱 (https://www.cs.nctu.edu.tw/education/phd) 
 
 
 
 
 

https://www.cs.nctu.edu.tw/education/phd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https://www.cs.nctu.edu.tw/education/phd


註： 
1. 博士班相關規定均公告於系網頁上，請務必詳閱。 
2. Ｅ-mail 及電話如有變更請務必至註冊組學籍系統更改，並同時知會系辦，以

利校方及系辦通知各項重要事項。 
3. 以上相關繳交文件，請交至系辦鄧小姐處。 
4. 三樓本系系計中走廊設有學生信箱，請隨時留意利用。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與系辦聯絡，謝謝! 
 
 


